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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汨罗市 2022 年度第十四批次建设用地（两公）地块位于汨罗市长乐

镇长新社区 1组，总面积 0.3128 公顷，全部为长乐镇长新社区集体土地，

调查地块征收前未进行开发利用，全部为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耕种水田

和旱地，拟规划用途为：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用地。

为了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019年 1月 1

日起施行）第五十九条“用途变更为住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的，

变更前应当按照规定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规定，本批次建设用地

地块现状为农用地，拟规划用途为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用地，用地性质

发生改变，需要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按照国家、湖南省的相关规定，为了进一步加强我省建设用地土壤

环境管控，推动“十四五”净土保卫战主要目标指标实施落地，确保人

民群众住得安心，确保开发利用的环境安全，汨罗市土地储备中心委托

我单位对本批次地块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我单位在接受委托后

严格按照《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指导》（HJ25.1-2019）的技

术规范要求开展并完成了相关调查工作，并编制了本批次地块土壤污染

状况初步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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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概述

2.1 调查的目的和原则

2.1.1 调查的目的

本次调查工作的目的为确定本批次地块在开展土地预征收、进行土

地开发利用前是否受到相关污染。通过资料收集、人员访谈、现场勘查

与样品分析，掌握地块目前的环境质量状况，为可能进行的土壤污染风

险评估提供依据，同时为即将进行的开发利用提供必要的依据。

2.1.2 调查原则

本次调查遵循的原则为：

（1）、针对性原则

针对地块的特征和潜在污染物特性，进行污染物浓度和空间分布调

查，为地块的环境管理提供依据。

（2）、规范性原则

采用程序化和系统化的方式规范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过程，保证调查

过程的科学性和客观性。

（3）、可操作性原则

按照《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指导》（HJ25.1-2019）的技

术规范要求，综合考虑调查采用的方法，依托专业技术水平，制定切实

可行的调查方案，开展调查工作，确保调查结果的准确性。

2.2 调查范围

本地调查范围主要根据汨罗市自然资源局提供的批次建设用地征收

红线图、土地征收相关记录，并结合实际现场踏勘，确定本次地块的调

查范围。本次调查地块位于汨罗市长乐镇长新社区 1 组，红线图面积为

3128 ㎡（合计 4.692 亩），中心地理坐标：N 28°51'15.43"，E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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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0.86"。地块区域位置及范围如下图 2.2-1 所示，拐点坐标如下

表所示：

图 2.2-1 调查地块区域位置

拐点坐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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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线图：

2.3 编制依据

2.3.1 法律、法规、规划、政策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 年 1月 1日）；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019 年 1月 1 日）；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8 年 12 月修订）；

（4）《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 年 6 月修订）；

（5）《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 年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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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20 年 1 月 1 日施行）

（7）《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2021 年 4月修订）

（8）《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2016 年 7月修订）；

（9）《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2017 年 6月修订）；

（10）《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6）31 号）；

（11）《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环境保护部令第

42号）；

（12）《农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环境保护部令第 46号）

（13）《关于贯彻落实土壤污染防治法推动解决突出土壤污染问题

的实施意见》（环办土壤（2019）47 号）；

（14）＜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办法＞（2020

年 7 月 1 日施行）。

2.3.2 相关导则、规范和规定

（1）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

（2）《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2018 年 1 月 1日

实施）。

2.3.3 其他相关资料

（1）历史年份卫星航拍图片、现场勘查图片、实地调查问卷；

（2）拟征收土地报批相关资料。

2.4 调查方法

本次主要是开展第一阶段的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这阶段的调查

工作的流程具体如下：

（1）资料收集与分析。收集的资料主要包括：以往主要年份本地块的变

迁影像资料、地块相关记录、地块相关文献资料、地块开发利用布局资

料、地块所在地区域的自然和社会信息、地块原始拥有者的访谈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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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部门访谈记录、土地开发利用相关部门访谈记录等。当调查地块与

相邻场地存在相互污染的可能时，须调查相邻场地的相关记录和资料。

（2） 现场踏勘。了解地块的现状与历史情况、相邻地块的现状和

历史、周围区域的现状和历史情况、区域的地质、水文地质和地形描述

等。

（3） 人员访谈。采用当面交流、电话交流、电子调查等方式，访

谈地块现状和历史知情人，一般包括地块管理机构和地方政府相关人员、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相关人员、本地块过去和现在各阶段的使用者。

（4） 结论与分析。采用上述方式对本地块进行全面了解后，通过

细致分析对第一阶段调查进行汇总，明确是否需要进行下一步采样调查，

并提出第一阶段环境调查结论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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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调查地块概况

3.1 区域环境概况

3.1.1 地理位置

汨罗市长乐镇地处汨罗市东北部，东与三江镇接壤，南隔汨水与平

江县伍市镇相望，西与罗江镇交界，北抵大荆镇，辖 7个行政村、2个

社区，总人口 32748 人，行政区域面积 56平方公里。长乐镇历来是周边

地区的工业中心，通过长期实施工业兴镇战略，大力提高乡镇企业的整

体素质，大力发展个体私营企业，创造了镇域经济特色。长乐镇现有民

营企业 150 多家，从业人员达 6000 多人，形成了以机械制造、电子建材、

食品、造纸为主的产业群。尤其是以保安工具制造为重点的机械制造企

业，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中南地区最大的保安工具生产基地，是

名符其实的“保安工具之乡”。

本次调查地块位于长乐镇长新社区 1组，地块总面积：3128 平方米，

中心地理坐标：：N 28°51'15.43"，E 113°16'50.86"，地块位置详见

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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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水文及水文地质

汨罗地处东洞庭湖南岸，湘江、沅水和汨罗江尾闾，境内河道纵横、

水域辽阔，有大小河流（含溪流）115 条，总长 654.9 公里，流域面积

在 6.5 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 44条，其中 100 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 10条。

湘江汨罗段全长 26.7 公里，水域面积约 8万亩；沅水汨罗段全长 9.7 公

里，水域面积约 5 万亩；汨罗江汨罗段全长 63.5 公里，水域面积约 38

万亩。汨罗江流长 253.2 公里，流域面积 5543 平方公里，是洞庭湖水系

中仅次于湘、资、沅、澧的第五大水系。汨罗江的上游称汨水，发源于

江西省修水县的黄龙山梨树埚，流经修水县白石桥、龙门桥，平江县长

寿、嘉义、献冲、三市、横槎、金窝、城关、浯口、青冲、黄旗塅，汨

罗市长乐、新市、罗江，在大洲湾与罗水汇合。罗水因源出巴陵罗内而

得名，干流长 88公里，流域面积 595 平方公里，跨岳阳、平江、汨罗三

县市。

汨罗年平均降水量 1345.4 毫米，年降水总量 21.31 亿立方米，地表

水资源总量 44.65 亿立方米，尚可利用的地表水资源为 28.43 亿立方米。

调查地块附近地表水主要是汨罗江流域，该流域自东向西横贯长乐

镇全镇。

本次调查地块位于汨水北侧，地块内无河流、管道及管线经过，调

查地块为长新社区村集体所有的水田、旱地。

3.1.3 土壤

汨罗土壤的成土母质有第四纪松散堆积物、花岗岩母质、板页岩母

质及云母片岩母质、红岩母质 4 种，不同母质形成不同类型的土壤。土

壤类型有水稻土 45.60 万亩，红（黄）壤 94.57 万亩，紫色土 11.57 万

亩，潮土 2.54 万亩。土壤分布为南部红（黄）壤水稻土区、中北部红壤

水稻土区、汨罗江流域潮土及水稻土区、东北部紫色土、红壤水稻土区。

3.2 敏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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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地块位于长乐镇长新社区 1 组，地块周边敏感目标主要有周边

村民住宅和种植旱地等，具体如表 3.2-1 所示。地块周边无饮用水源保

护区、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和文物古迹等需要特殊保护的环境敏感

对象。

表：3.2-1 周边敏感目标

编 号 距 离 方 位 名 称

① 0 米 北测 长乐镇长新社区旱地

② 50米 东侧 长乐镇长新社区居民住宅

③ 30米 东南侧 长乐镇长新社区居民旱地

④ 40米 西南侧 长乐镇长新社区居民住宅

⑤ 5 米 西侧 长乐镇长新社区居民住宅

3.3 地块的现状和历史

3.3.1 调查地块现状概况

根据调查人员现场踏勘，地块内村民栽种樟树尚未砍伐，征收后无

人打理，杂草丛生，地上有零星散落蔬菜种植人畜粪便。

汨罗市人民政府在2022年 3月29日对调查地块发布了预征地公告，

并于 2022 年 4 月 27 日发布安置补偿公告对于地块征收和青苗的补偿费

都进行了详细的安排和合理补偿。

表 3.3-1 调查地块现状描述

序号 位 置 现 状 情 况 备 注

1 周边 调查地块东侧、西南侧、西侧为居民住宅，北侧和

东南侧为旱地，南邻长乐镇镇区环镇公路。

2 场地内 场地内为原居民种植樟树套种蔬菜，蔬菜种植以人

畜粪便为肥料，地面有零星肥料散落，土地征收后

无人打理，场地内杂草丛生，场地内无明显气味、

无堆放物。

调查地块现状如下列图片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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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调查地块历史

通过调查人员现场踏勘、走访以及调取历史卫星图片资料，调查地

块一直以来都是长乐镇长新社区 1组的集体水田及旱地，本次征收之前

未进行任何开发和利用，此次征收主要用于汨罗市人民法院长乐法庭的

建设。

历史卫星图片如下：

谷歌地球收集的调查地块历史影像图片：

2013 年 7月调查地块情况 2014 年 10 月调查地块情况

调查地块2013年 7月至2014年 10月为长乐镇长新村村民旱地和

水田种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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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8 月调查地块情况 2016 年 7 月调查地块情况

2017 年 7 月调查地块情况 2018 年 7 月调查地块情况

调查地块 2015 年 8月至 2017 年 7 月无明显变化，2018 年 7 月显示

地块内有树木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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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2 月调查地块情况 2020 年 12 月调查地块情况

自然资源基础信息平台收集的图片资料：

2021 年 12 月调查地块情况 2022 年 12 月调查地块情况

自 2018 年 7月至 2022 年 12 月调查地块内有杂木生长，地块没有作

为水田和旱地种植农作物，亦未进行开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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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相邻地块的现状和历史

3.4.1 相邻地块现状

调查地块周边主要是涉及到 5个敏感目标地块，根据收集和现场踏

勘资料，调查地块跟周边地块现状如下例图片所示：

3.4.2 相邻地块历史

相邻地块一直以来都是长乐镇长新社区的集体水田和旱地以及村

（居）民的自建房宅基地，块历史上不涉及工业活动，没有工业废水产

生、排放和处理设备设施，也不涉及规模化养殖场所，因此，周边相邻

地块对调查地块造成污染的可能性极小。本次调查地块周边地块的现状

和历史在谷歌卫星图上采集到如下图片信息：

以下是谷歌地球收集的历史影像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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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7 月周边地块情况

2014 年 10 月周边地块情况

卫星图像显示地块周边自 2013 年便是长乐镇周边居民的成片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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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7 月周边地块情况

2017 年 7 月周边地块情况

2016 年和 2017 年卫星图片显示地块周边无明显变化，依然是以住

宅为主，其余为水田和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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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7 月周边地块情况

2019 年 12 月地块周边情况

2018 年和 2019 年卫星图片显示地块周边无明显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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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2 月地块周边情况

以下是自然资源基础信息平台系统收集到的历史影像图片：

2021 年 12 月地块周边情况



20

2022 年 12 月地块周边情况

2020 年至 2022 年地块被征收前，地块周边跟前几年比较没有明显

差异，仍然以居民住宅为主，其余为农民耕种的水田和旱地。

3.5 地块的利用规划

调查地块原为农用地，根据汨罗市自然资源局建设项目规划设计条

件通知书，同意调查地块用地性质规划为“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

第四章 资料分析

4.1 政府和权威机构资料收集和分析

本次调查收集到的政府和权威机构发布的资料有：

（1）汨罗市人民政府⟪ 关于汨罗市 2022 年度第十四批次建设用地

的预征收土地公告⟫ 影印件；

（2）汨罗市人民政府⟪ 关于汨罗市 2022 年度第十四批次建设用地

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 影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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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汨罗市人民政府⟪ 关于汨罗市 2022 年度第十四批次建设用地

的审查意见⟫ 影印件；

（4）汨罗市人民政府⟪ 预征收现状确认书⟫ 影印件；

（5）汨罗市自然资源局⟪ 汨罗市 2022 年度第十四批次建设用地土

地分类面积汇总表（三大类）⟫ 影印件；

以上资料的收集能够清晰反映调查地块的历史使用状况，可以充分

证明调查地块是否存在土壤污染源，也为调查地块权属的认定提供了充

分依据。

4.2 场地资料的收集与分析

（1）谷歌地球和自然资源基础信息平台卫星图；

（2）现场踏勘走访记录；

（3）调查人员现场采集的地块现状照片；

根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地块

变迁资料主要包括，用来辨识地块及其相邻地块的开发及活动状况的航

片或卫星图片，地块的土地使用和规划资料，其他有助于评价地块污染

的历史资料，如土地登记信息资料等。地块利用变迁过程中的地块建筑、

设施、工艺流程和生产污染等的变化情况。本次主要收集到的资料为2013

年～2022 年的谷歌地球、自然资源审批卫星影像图片资料：根据对历史

卫星影像资料的分析，调查地块 2022 年 3 月之前一直都是汨罗市长乐镇

长新社区 1 组村民耕作和使用的水田、旱地，没有进行过开发和利用。

汨罗市人民政府于 2022 年 3 月 16 日发布预征收土地公告，履行土地征

收程序并实施土地征收补偿后，按照法定程序已报请湖南省人民政府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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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由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省人民政府批单见附件），计划用于汨罗市

人民法院长乐法庭的建设。

第五章 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

5.1 现场踏勘

5.1.1 调查地块现场基本情况

我公司调查人员于 2023 年 3 月 16 日进入调查地块进行实地踏勘，

地块现场实际情况如下：场地内为原居民种植樟树套种蔬菜，蔬菜种植

以人畜粪便为肥料，地面有零星肥料散落，土地征收后无人打理，场地

内杂草丛生，场地内无明显气味、无堆放物。

5.1.2 农业污染调查情况

本地块历史为水田和旱地，经对当地村委会和居民了解，地块内田

地作物以人畜粪便作为主要肥料，后期佐以少量氮磷钾肥，并没有做其

他用途。

调查小组在汨罗市农林部门了解获悉，汨罗市的水田、旱地作物种

植主要是人畜粪便辅佐氮肥、磷肥和钾肥，期间极少量使用的农药均为

低毒类农药，地块内生长的樟树均系自然成长没有施肥。

5.1.3 有毒有害物质的储存、使用和处置情况

根据现场调查、周边企业和群众的走访、相关资料的收集，项目所

在地地块及周边区域无储罐、槽等有害物质的储存、使用和处置。

根据对当地村委会和周边居民群众的访谈得知，场地及地块周边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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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污染情况，也没有堆放、填埋固体废物以及有害有毒物质的情况。

5.1.4 相邻地块的现状和历史情况

现场调查人员到地块周围进行了实地踏勘调查，通过调查确认，调

查地块东侧、西南侧以及西侧为村民住宅，北侧和东南侧现在仍然由当

地村民作为水田和菜地耕种，调查地块周边历史以来没有污染性工业企

业、没有规模化的企业养殖情况，地块周边不存在污灌情况，也没有堆

放、填埋固体废物及有毒有害物质的情况。

5.2 人员访谈

1.本次访谈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内容：

（1）本人身份及与地块的关系（使用者、承包人、工作过、周边的

住户、社区（街道）工业、环保管理人员等）

（2）场地历史用途有哪些？有哪些变迁过程？

（3）场地内是否发生过化学品泄漏或其他环境污染事故？

（4）是否曾见到场地内堆放外来土壤或固体废物？

（5）场地内是否曾有沟、渗坑？

（6）场地周边是否曾有重污染企业和其它可能的污染隐患？

（7）场地下是否有管线、管道通过？

2.访谈记录必须有被访谈人的职业、所在单位或者居住地址，访谈

人、被访谈人的签字、身份证件和联系方式。

3.本次访谈涉及的调查记录表样板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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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次调查接受访谈的对象

本次接受调查对象分别是地块的知情人员、地块属地的村委会工作

人员、周边相邻地块居民和罗江镇人民政府、自然资源部门、环境保护

部门的工作人员共计 6 人，各人员信息情况如下表所示：

接受访谈对象信息表

5.访谈方法

本次调查访谈主要通过当面交流和书面调查表的形式进行。

6.人员访谈情况汇总

我们在人员访谈结束后对访谈对象的调查情况进行了汇总，详细情

序号 姓名 单位/住址 跟地块关系 联系电话

1 傅一专 长乐镇长新社区居委会 村干部 15973036568

2 陈 建 长乐镇长新社区 1组 周边住宅居民 13974051695

3 陈 刚 长乐镇长新社区 1组 原土地使用者 13574013666

4 杨启夫 长乐镇长新社区 1组 周边住宅居民 15573090162

5 刘 威 汨罗市自然资源局 政府管理人员 18173615927

6 龚高锋 岳阳市生态环境局汨罗分局 政府管理人员 13786005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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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如下表所示：

人员访谈情况汇总表

访谈

对象

跟地块

关系

访谈

获取信息

傅一专 村干部

1.了解到地块在征收前未进行开发利用，一直为村民

集体土地；

2.地块历史上没有工业企业、没有规模化养殖企业；

3.地块历史上没有发生过固废堆放情况。

陈 建

周 边 住

宅居民

1.场地内没有生过化学品泄漏或其他环境污染事故；

2.没有见到场地内堆放外来土壤或固体废物。

陈 刚

原土地

使用者

1.场地周边没有重污染企业和其它可能的污染隐患？

2.场地下没有管线、管道通过

杨启夫

周边住

宅居民

1.场地内没有发生过化学品泄漏或其他环境污染事故；

2.未见到场地内堆放外来土壤或固体废物

刘 威 政府管

理人员

1.本批次用地符合土地利用规划，已报请省人民政府

批准；

2.地块一直都是农用地，未进行过开发利用和相关建

设活动。

龚高锋 政府管

理人员

1.地块未接到环境违法和信访投诉；

2.地块不属于生态环境部门有记录的存在环境污染状

况的土地；

3.地块未有其他有记录的一场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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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人员访谈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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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结论

通过调查人员现场踏勘和人员走访得出如下结论：

调查地块内部及周边未发现土壤污染情况及异常气味的现象，地块

及周边历史以来没有污染性工业企业、没有规模化的企业养殖情况，地

块周边不存在污灌情况，也没有堆放、填埋固体废物及有毒有害物质的

情况；通过对土地使用者和村委会工作人员的访谈表明，地块历史以来

都是集体山林地以及村民自种水田、旱地，此次征收前没有进行过开发

利用，地块及地块周边没有可能造成土壤污染和地下水污染的污染源存

在。

以上结论均与历史卫星图片的解译相互印证，与现场踏勘结果吻合，

与人员访谈结果一致。

第六章 结果与分析

6.1 调查资料关联性分析

本次调查主要通过收集历史、政府部门以及法律规定的相关资料跟

现场踏勘、相关人员访谈等调查资料对比分析，甄别所收集资料的有效

性，判别所收集资料跟地块现场的差异程度，分析是否需要进一步开展

资料收集工作。

6.2 资料收集、现场踏勘、人员访谈的一致性分析

通过资料收集分析、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三种途径，可以判别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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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及周边情况基本一致，详见表 6-1：

表 6-1 调查资料一致性分析

地块信息 资料收集 现场踏勘 人员访谈 是否一致

地块历史上是否开

发利用

一直未进行

开发利用

现状没有开发

利用过

村民耕作、

种植

一致

相邻地块历史企业

情况

未从事过生

产活动

现状没有有生

产活动痕迹

未从事过生

产活动

一致

地块周边是否曾有

重污染企业

无重污染企

业

未发现重污染

企业

无重污染企

业

一致

地块内是否存在管

线等地下设施

—
现场未发现设

施

无此设施
一致

地块及周边是否发

生过环境污染事故

未发生环境

污染事故

—
未发生过污

染事故

一致

通过历史资料收集、现场踏勘及人员访谈所得到的调查地块相关信

息基本保持一致，没有明显差异，因此可以不需要再对以上三种途径所

获取资料的差异性进行分析。

6.3 地块调查的不确定性分析

（1） 本次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的结果是依据地块现状、访谈知

情人员和收集相关资料得出的，调查的针对性比较强，信息的获取渠道

比较单一，调查工作的开展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2）受接受访谈对象对地块了解程度的影响，获取信息的准确度也

会存在瑕疵，因此，本报告的准确性和有效性也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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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效性只会局限于调查时段之前和当时，对于后续的判别缺乏充分依据。

综上所述，本报告仅是针对现阶段和以往一定时段内所采集情况进

行的判别、分析，调查报告完成后，本地块如有任何改变，我司建议应

及时向当地环境主管部门报备，并采取必要措施。

6.4 调查结果

通过地阶段场地调查，我们得出如下调查结果：

根据资料分析、现场踏勘和人员走访的相关情况，调查地块 2022 年

3 月之前为长乐镇长新社区 1 组村民耕种的水田和旱地，汨罗市人民政

府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于 2022 年 3 月 16 日发布预征地公告，对此次调

查地块按程序予以征收并按照法律的规定给予了补偿，调查地块已经湖

南省人民政府批准由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汨罗市人民政府拟将该地块

用于汨罗市人民法院长乐法庭的建设。

调查地块位于汨罗市长乐镇长新社区 1 组，地块历史以来属于长乐

镇长新社区村民耕种的水田和旱地。相邻地块历史上不涉及工业活动，

没有工业废水产生、排放和处理设备设施，地表及地下没有管线经过，

也不涉及规模化养殖场所，调查地块以及周边相邻地块区域在当前和历

史上均没有潜在的污染源和污染物，没有发生过污染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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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结论和建议

7.1 结论

汨罗市 2022 年度第十四批次建设用地（两公）地块位于汨罗市长乐

镇长新社区 1组，地块总面积 3128 平方米，地块中心地理坐标：N 28°

51'15.43"，E 113°16'50.86"。调查地块 2022 年 3 月前一直是长乐镇

长新社区村民耕种的水田和旱地，此前该地块未进行过开发利用，土地

用途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后由农用地变更为建设用地拟用于汨罗市人民法

院长乐法庭的建设。地块周边敏感目标主要有东侧、西南侧和西侧的村

民住宅、北侧和东南侧的水田和旱地，地块周边无饮用水源保护区、自

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和文物古迹等需要特殊保护的环境敏感对象。经

调查人员对该地块历史资料的收集、现场踏勘、人员访谈和卫星图片的

调阅，判断该地块内以及周边年区域均没有对土壤造成污染的污染源，

该地块的环境状况可以接受，依照相关技术导则的规定，地块的土壤污

染状况调查活动可以结束，无需开展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符合

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用地的要求，可以变更用途。

7.2 建议

建议主管部门和用地单位在后续开发利用地块过程中，做好相应的

环境保护措施，开发利用过程中应做好环境突发状况应对措施和环境应

急预案的制定，避免施工及后续使用过程中对周边造成环境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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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湖南省人民政府批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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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汨罗市人民政府预征收土地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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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汨罗市人民政府安置补偿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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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调查地块红线图



40

附件 8：土地征收现状确认书、土地分类表


